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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 
選舉董事長及戰略委員會主席

茲提述長沙遠大住宅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
集團」）日期為 2026年5月18日之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2026年度第一次股東特
別大會的投票結果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指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
具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欣然宣佈，經 2026年5月19日董事會審議通過，李維平先生獲選舉為第四屆
董事會董事長，任期自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第四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止。鑒
於本公司原任董事長譚新明先生已辭任，董事會審議批准在本公司於2025年10月
14日召開的 2025年股東特別大會審議通過的《關於公司決定自行申請破產重整的議
案》基礎上，由李維平先生接替譚新明先生作為董事長、執行董事的相關工作及職
責，視本公司提請破產重整需要，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長沙中院受理要求，辦理因
本公司提請破產重整所需的申請、報批及提供資料說明等相關事宜（包括但不限於
依據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及司法機關或境內外監管機構的要求，對該議案附件及其
他有關申請、報批、說明文件進行草擬及文字性修改）。另外，李維平先生亦獲選
舉為第四屆董事會戰略委員會主席，任期與其擔任董事長的任期一致。

代表董事會
長沙遠大住宅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沈丹

執行董事

長沙，2026年5月1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劍先生、沈丹先生、王春梅女士、李維平
先生（董事長），非執行董事胡文翰先生、石東紅女士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蘇子佳
先生、彭震先生、丁輝明先生。


